上届比赛初赛赛题
[bookmark: _GoBack]2009年春，李春天、周杰因工作原因相识相知，感情迅速升温，于次年11月20日在A市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结为夫妻。同年8月，周杰父母出资人民币65万元，为其购买A市住房一套(位于A市花园小区20号楼405室，建筑面积80.45㎡)，房款人民币105万元于2013年12月24日全部缴清，婚后李春天和和周杰各出资人民币20万元。
2012年5月11日，李春天生育一女，取名周伦。周杰父母因孙女的出生大喜过望，在周伦的满月宴席上向亲朋好友公开表示，2010年12月为夫妻二人垫付的房款不必进行偿还，是送给夫妻二人的新婚礼物。同年7月，二人持房产证、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结婚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，将405室住房户主修改为周杰、李春天两人。生下女儿后，为方便女儿教育，李春天携女儿长居于A市，对女儿悉心抚养，而周杰由于工作原因长居于B市，少有过问女儿学习生活。二人分居两地，聚少离多，夫妻感情逐渐淡薄。
2017年4月5日，由于李春天与周杰长期缺乏共处，加之周杰回A市生活的时间越来越少二人的婚姻出现信任危机。出于维护婚姻关系的目的，李春天要求与周杰签订协议书一份，协议约定：婚姻中，夫妻双方应当相互尊重，相互支持，忠诚地维护婚姻关系。若出现一方过错行为(出轨等)破坏婚姻忠诚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，过错一方必须放弃夫妻双方名下全部财产，并赔偿另一方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0万元。2017年五一假期回A市探视妻女时，周杰同意签订协议书并现场签名确认。
2020年，A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，李春天与周伦生活供给和就医等多方面遇到诸多困难，周杰以工作为由拒绝返乡探视帮助。周、李二人自2020年2月起至2021年3月，长达一年多未曾见面，甚至春节期间周杰都未回乡与妻女团聚。
2021年10月3日，李春天于国庆假期带女儿前往周杰B市出差居所进行节日探视，却意外发现周杰已于案外人王女士发生婚外情，周、王二人已于B市某小区同居2年有余，且王女士已怀孕近7月。
李春天痛觉婚姻破裂，立即赶回A市，向朋友父母哭诉后，决定对周杰提起离婚诉讼，并要求其根据2017年签订的协议，放弃夫妻双方名下全部财产(包括405室自住房一套、债权人民币50万元及流动资金30万元)，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0万元，女儿周伦由原告抚养，女儿成年前被告应每月支付抚养费人民币2000元。周杰称自己每月税后工资仅为1500元，李春天对此无法提出反证。
2022年，法院判决二人离婚，周伦判由李春天抚养。2023年，周杰将李春天诉至法院，请求法院判令将女儿周伦的抚养权变更给原告。原告称，被告因忙于经营生意，长达两个月未曾关注周伦日常生活，周伦频频缺课，学习成绩迅速下滑。原告为周伦聘请了家教老师进行学习辅导和日常照顾。原告因此认为离婚后，被告李春天未如约对女儿尽到抚养和教育的义务。经法院调查，原告所称皆属事实，但原告本人已再婚且育有一子，另有家庭，鲜少能够与周伦见面。法庭询问中，女儿周伦表示希望与李春天共同生活。

请根据上述案情进行案例分析，其中需包括对以下问题的阐述并说明理由：
【问题一】如不考虑周杰、李春天于2017年签订的“忠诚协议”，二人离婚时财产应当如何进行分割？
【问题二】周杰、李春天于2017年签订的“忠诚协议”是否应当认定为有效？2022年李春天提起离婚诉讼时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？
【问题三】2023年周杰诉李春天请求变更抚养权一案应当作何判决？
